
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草案總說明 

消防設備人員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經總

統以華總一義字第一一二○○○五二七六一號令公布施行，本法規範內

容包括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業務、責任、公會組設及罰則等事項。為

落實本法相關規定，並完備本法所定消防設備人員證書之申請及核發、

消防設備人員公會組織與管理及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管理權責等相關應遵

行事項，爰擬具「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草案，共計十二條，其要

點如下： 

一、申請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應檢具文件及審查方式。（草案第二條） 

二、消防設備人員證書滅失、遺失或損壞之補(換)發方式。（草案第三條） 

三、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圖記應記載事項及樣式。（草案第四條） 

四、業務登記簿應記載事項。(草案第五條) 

五、消防設備人員應加入辦理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消防

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草案第六條） 

六、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會員以領有執業執照者為

限。（草案第七條） 

七、加入鄰近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消

防設備人員，於其辦理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組織公

會後，應加入該公會。（草案第八條） 

八、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全國聯合會理事、監事之被選舉人，不限

於直轄市、縣（市）公會選派參加之會員代表；直轄市、縣（市）

公會選派參加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表，不限於各該公會之理事、監

事。（草案第九條） 

九、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由執行業務地區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移由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處分

之規定及程序。（草案第十條） 

十、外國人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應使用中文。（草案第十一條） 



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消防設備人員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本細則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申請消防設

備人員證書者，應依其考試及格之消

防設備人員類別，檢具下列文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

設備士證書： 

一、申請書。 

二、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考試及

格證書正本及其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

身照片二張。 

五、依消防設備人員證書及執業執照

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收費標準)繳

納證書費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

件。 

   前項申請，經審查不合規定者，

應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應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駁回其

申請，並應發還第一項第二款證書正

本及退還證書費。 

一、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係經由

考試院辦理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

考試筆試及格始得取得考試及格

證書，第一項明定消防設備人員

應依其考試及格之消防設備人員

類別，檢具申請書等相關文件並

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

證書。 

二、 第二項明定申請檢具文件資料經

審查不合格者，以書面通知限期

補正及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之效

果。 

三、 第三項明定申請文件資料逾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申請

應發還證書正本及退還證書費。 

第三條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

滅失或遺失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

收費標準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補發。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損

壞或登記事項變更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依收費標準繳納證書費，連同

原證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一、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因

人為事故或天然災害造成滅失或

遺失需補發申請，第一項明定消

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滅失

或遺失之申請補發規定。 

二、 第二項明定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

備士證書損壞或登記事項變更之

申請換發規定。 

第四條  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圖應記載本

人姓名、消防設備人員類別、執業執

照字號及執業機構名稱，其樣式如附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監造、測試、檢修業務，所製作之

圖說及書表，應由本人簽名，並加蓋消



件。 防設備人員執業圖記，其簽名與執業圖

記具有執行業務之代表性與辨識性，為

避免因偽造執業圖記，而產生執業疑

慮，明定執業圖記應記載事項及樣式。 

第五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所定業務

登記簿，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執業圖記異動紀錄。 

二、執業執照請領及異動紀錄。 

三、執業機構基本資料：負責人、地

址、聯絡電話及服務項目。 

四、執業紀錄：包括執業方式、服務

案件名稱與內容、服務所在地、

辦理起訖日期、委託人姓名或名

稱與聯絡電話、服務契約金額、

服務內容摘要及辦理情形。 

五、製作日期。 

六、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之設

計、監造、測試及檢修業務，依其從事

之業務範圍，於執行設計業務時，應製

作圖說；於執行監造業務時，應製作紀

錄；於執行測試業務時，應製作測試報

告書；於執行檢修業務時，應製作檢修

報告書，並善盡其專業技術權責，對其

執業圖記異動、執業執照請領及異動、

服務之執業機構基本資料、執業案件等

工作歷程記錄等應予以留存，以因應後

續案件執行疑義釐清佐證資料，及供相

關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是否落實執行

業務之需，爰明定是類資料應進行紀錄

並妥善保存，完備登載於業務登記簿。 

第六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稱該管

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或

消防設備士公會，指消防設備師或消

防設備士辦理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

設備士公會。 

本法第七條規定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

方式為設立事務所，或設立以登記消防

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或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業為營業項目之公司、有限合夥、

商業或其他專業機構，或受聘於上開機

構等，且以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為

限；其執行業務區域及於全國。爰明定

其加入公會應加入辦理執業機構登記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公會，尚非

以個人戶籍地或居住地認定，以資明

確。 

第七條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

備士公會之會員，以領有執業執照之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限。但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十二條

第四項辦理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

造、測試或檢修者，不在此限。 

 

一、 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消防設備

人員領得執業執照後，非加入該

管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

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不得執行

業務，爰參考技師法施行細則第

十五條規定，明定各級消防設備

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會

員，應以領有執業執照之人員為

限。 



二、 考量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受

聘於依消防法規定應辦理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場所人員，及第十二

條第四項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人自行

辦理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

監造、測試或檢修人員，其執業

業務限於所屬場所範圍，免申請

執業執照，為使其加入公會交流

資訊，明定是類人員亦得加入公

會。 

第八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加入鄰近直轄市、縣（市）消防設

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消防設

備人員，於其辦理執業登記之直轄市、

縣（市）組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

備士公會後，應加入該直轄市、縣（市）

公會，並自其原加入之鄰近直轄市或縣

（市）公會辦竣出會。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直轄

市、縣（市）登記執業之消防設備師或

消防設備士不足九人，或因故無法組設

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

者，該直轄市、縣（市）之消防設備人

員得加入鄰近直轄市、縣（市）之消防

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惟此僅

係為保障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權益之權

宜措施，爰明定消防設備人員辦理執業

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組織消

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後，消

防設備人員即應加入該直轄市、縣（市）

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保

障渠等之利益及促進發展。 

第九條  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

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監事

之被選舉人，不限於直轄市、縣（市）

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選

派參加之會員代表。 

      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

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選派參加消防設

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消防設備士公

會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表，不限於各該

公會之理事、監事。 

一、 為確保直轄市、縣（市）消防設

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會員

參與全國聯合會運作權益，爰於

第一項規範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

合會理事、監事之被選舉人，不

限於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

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選派參

加之會員代表。 

二、 第二項規範直轄市、縣（市）消

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

選派參加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

表，不以各該公會之理事、監事



為限，各該公會所有會員均有參

加權利。 

第十條 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

者，應由執行業務場所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七日內將相

關事證移由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處分。因

案件複雜經執行業務場所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簽准核定者，

得延長至二十日。 

   前項處分應由執業登記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處分送

達之次日起五日內，於依本法第十條

規定建置之消防設備人員資料庫登載

處分資料。 

   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受

撤銷、廢止執業執照或停止執行業務

處分者，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其所屬之執業機構、其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與該管直轄市、縣

（市）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公會

及全國聯合會。 

   消防設備人員受撤銷、廢止執業

執照或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者，應於

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將執業執

照繳交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註銷或收存。其不繳

交者，由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公告註銷之。 

一、 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消防

設備人員以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

業務為限；其執行業務區域及於

全國，爰消防設備人員執行業務

違反本法規定時，其違規地點涉

及辦理執業登記所在地以外之直

轄市、縣(市)區域，為因應各種

違規樣態之實務運作需求，爰於

第一項明定消防設備人員違反本

法規定，應由消防設備人員執行

業務場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將相關事證移由執業登

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予以處分。 

二、 為因應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及公會團體查核消防設備人員

執業情形，並供民眾及業者查詢

選擇遴用消防設備人員之執業狀

況，第二項明定第一項處分紀錄

應由執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登載於依本法

第十條規定建置之消防設備人員

資料庫。 

三、 消防設備人員受撤銷、廢止執業

執照或停止執行業務處分時，即

無法執行業務，考量消防設備人

員執行業務區域及於全國，為利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公

會團體掌握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情

形，爰於第三項規範原發執業執

照機關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其

所屬之執業機構、其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與該管直轄市、

縣（市）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

士公會及全國聯合會。 

四、 參考技師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



定，於第四項規範受撤銷、廢止

執業執照或停止執行業務處分之

消防設備人員，應將執業執照繳

交原發執業執照機關註銷或收

存；其不繳交者，由原發執業執

照機關公告註銷之。 

第十一條  外國人依本法執行消防設備

人員業務，應使用中文。 

依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外國人得依中

華民國法律，應消防設備人員考試，     

經考試及格，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之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執行消防設備人員

業務者，適用本法之規定，為利相關單

位執行相關審查、查驗及複查作業，爰

參考技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明

定外國人執行消防設備人員業務應使

用中文。 

第十二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之施行日期。 

 

 

 

 



附件 

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圖記 

一、 圖記規格：本規格以外徑四點五公分，內徑三公分(以花紋內緣為

準)之二同心圓組成。 

二、 圖記內容： 

(一)外環上款：執業機構之名稱。 

(二)外環下款：消防設備人員類別。 

(三)內環下款：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字號。 

(四)內環中央：消防設備人員姓名。 

三、 外環「執業機構之名稱」與「消防設備人員類別」間，以梅花置

於中間。 

四、 依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方式，圖記樣式範例列舉如下： 

 

消防設備師 消防設備士 

王大明

 

李大華

 

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設立或受聘於事務

所執業圖記範例 



王大明

 

李大華

 

王大明

 

李大華

 

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設立或受聘於公

司、有限合夥、商業或檢修專業機構執業圖記範例 

王大明

 

李大華

 

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受聘於依法登記工程技術顧

問公司執業圖記範例 



O
O
企業有限公

司

王大明

 

O
 O

企業有限公司

李大華

 

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受聘於依消防法應辦理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場所執業圖記範例 

 

 

 

 


